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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者

孙贵坤)享受折扣没发票，要发票

不享受折扣，1 月 3 日，在市区某

机关工作的刘先生在就餐时遇

到饭店的“礼遇”。

1 月 3 日，刘先生打算请朋

友吃饭，打听了一圈，听说一家

饭店正在搞打折促销。在饭店前

台，刘先生再次向饭店负责人确

认可以享受优惠。却不想，刘先
生和朋友们结账时，却被告知，

如果刘先生享受八八折优惠，商

家将不予开具发票，如果刘先生

需要开具发票，需要全额支付费
用。

刘先生认为，开具发票是消

费者的权利和商家的义务，和优

惠并没有直接关系，且就餐前并

没有提示，因此，不能认同商家

的说法，要求商家按照承诺，在

八八折的基础上开具发票。

记者调查了解到，许多饭
店都存在这一“潜规则”，要发
票就不给予优惠，不要发票就

优惠。许多消费者认为，商家以

折扣为借口，吸引消费者消费，

后又以开具发票为手段，限制

消费者权利，本身已经违反相
关规定。

兰山消费者协会主任朱升

新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的

规定，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服
务，经营者应按照国家规定如

实开具正式发票，发票既是消
费者的消费凭证和维权依据，

也是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纳税

的凭证，对于拒开发票的行为，

消费者可以依法向有关部门举

报申诉。

春节将近，消费者遇到的消费陷阱也渐渐多了起来。近日，本报记者探访各行各业，帮助消
费者廓清消费迷雾，看透消费潜规则，过个舒心年。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者 孙贵坤)提车不

到半小时，发现保险杠

起鼓，要求换车被拒

绝。4 S 店称出门概不

负责。孙先生对于 4 S

店的这种“行规”很不

理解：出了门就不认

账？哪有这样的道理？

孙先生于去年年

底订了一辆新车，1 月
2 日，经销商通知孙先
生去提车。回到家后，

孙先生下车检查的时

候，发现车辆后保险

杠处鼓起了一块。孙

先生觉得，一路上没

有什么刮擦，再说即

使刮擦也应该是陷进

去，而不应该是凸起。

孙先生立即联系

经销商，要求换车。却

被经销商告知，车辆出

门概不负责，孙先生觉

得车辆后保险杠的问
题属于质量问题，从提

车到发现问题不足半

小时，商家应无条件更

换。

商家表示，当初，

车辆已经在孙先生的

见证下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了所有检测，车况

良好，车身也不存在质

量问题，且在车辆移交

手续上，也有消费者的

签名，因此，不认可消
费者的换车要求。

记者了解到，这

种现象在其他 4 S 店

也有存在，提车后离

开 4 S 店，以后的责任

均与经销商无关。这

本身就是对消费者的

不负责任。

兰山消协朱升新

主任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法》有关规定，消费
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

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

获得质量保障的商品

或者服务，经营者应该

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在

正常使用下具有质量

及性能保障。

提车半小时

发现保险杠“起鼓”

再找 4S 店就不认账了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

者 王逸群)临近春节，市

区各大商场、商店都推出了

会员卡积分兑换的活动。然

而，一年的积分无端被清零

或只能换一盒香皂，让市民

感觉会员卡已逐渐成为“鸡

肋”。

3 日，家住市区的卢

女士向记者反映，一年前

她在一大型超市办了一张

会员卡，到现在共积了
1300 多分。由于疏忽并没

有及时进行兑换，而当卢

女士再去购物时，竟发现

积分已经“不翼而飞”了。

据了解，根据该超市

规定，在超市购物 1 元钱

积 1 分，年终积满 1000 分
可兑换洗衣粉、脸盆等。

“攒了 1300 多分，说没有

就没了！”卢女士很郁闷，

“而且事先也没有接到任

何通知。”

正在药店选购的严女

士告诉记者，去年错过了兑

换的机会，积分卡被清零。

听说药店又推出兑换活动

后，她早早地来选购。然而，

严女士卡里的 500 多分只

能换走一块香皂。

为了形成稳固消费群

体，很多商场、超市等都免费
为顾客办理会员卡。但随着
今年物价上涨，很多会员卡

兑换的礼品却越来越不值

钱，甚至无端被清零，这让市

民们感觉会员卡不再是会

员的优惠卡，且逐渐成为手
中的“鸡肋”。

一年积分换盒香皂

消费者认为会员卡太“鸡肋”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

者 王健)兰山区的王先生

在临沂人民广场附近购买

了一套房子，自从交钥匙

开始，就一直有装修公司

给他打电话，咨询是否需
要装修，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到现在。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业主信息被泄露了，

一条信息仅值 5 元。

王先生的房子去年 8

月交付后，一直没有装
修，结果装修公司的电话

一直打到了现在。王先生

怀疑是售楼中心泄露了

自己的个人信息，他觉得

装修公司对自己的日常

生活造成了干扰。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一

位从事多年装修工作的业

内人士，业内人士介绍，业

主的信息一般会通过售楼

公司、网络等渠道贩卖，价

格根据信息的完整性制

定，一般 5 元一条，最高能

达到 20 元一条。

山东创序律师事务所

梅传高律师介绍，房址、手
机号码等均属于业主个人

隐私，没经得业主同意，泄
露其信息属于侵权行为，

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一条业主信息值 5 元

装修电话扰了王先生四个多月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者

孙贵坤)针对节日期间，消

费“潜规则”屡见不鲜这一现

象，兰山消费者协会朱升新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八项

应该注意。

一、应慎重选择消费场

所；

二、认真查验商品包装

和标识；

三、理性对待促销活

动，根据需要理性消费；

四、团体出游谨防“优

惠”陷阱；

五、注意餐饮卫生安

全；

六 、慎 重 购 买“ 美 容

卡”；

七、索要消费凭证，并

保存好凭证；

八、了解纠纷的解决渠

道，发生消费纠纷及时拨打

12315 申诉举报电话及向有

关部门反映或投诉。

◆ 相关链接 ◆

消协支八招

留心躲“陷阱”

享受折扣没发票

要发票不享受折扣

本报 1 月 4 日讯(记

者 胡志英)接近春节，为
了促销，各商家开始发行
各种优惠券、代金券，但是
后面的“最终解释权归本

店”的小字注释，却让消费

者屡屡喊上当。

郭先生在一家火锅店

请客花了 200 多元。火锅

店送了两张 20 元的代金

券。1 月 3 日晚上，郭先生

带着妻子再次来到火锅

店，二人共消费 85 元。然

而，当结账的时候却被告

知，只有消费 100 元以上

才可以用一张 20 元的代

金券。

这让郭先生很气愤，

郭先生说，在送代金券的

时候，火锅店根本就没有

说清楚。而火锅店的工作

人员则指着代金券的最底

下一行，上面写着“最终解

释权归本店”。

而在平常的消费中，

记者了解到，有郭先生这

种遭遇的人还有很多。一

句“最终解释权归本店”的

注释，让很多消费者有被

骗的感觉。

对此，临沂消费者协

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商家

应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

权。如果商家设定了使用

代金券或者优惠券的消
费额度，就应该在代金券

或者优惠券上注明最低

消费额度。否则，消费者

只要来消费就可以用。商

家以“最终解释权归商

家”来设定消费的门槛，

是不合法的。

代金券满百元才能用

“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消费者很受伤

本报 1 月 4 日讯 (记者

孙贵坤)1 月 3 日，肖女士
在某商场购物获得 150 元的

购物券，次日她便持券去商

场购物，选购了 42 元的物

品。当肖女士打算用一张 50

元的购物券结账时，商场收
银员表示，消费 42 元用 50

元购物券支付时不能找零，

让肖女士再去买点东西凑

够 50 元。无奈，肖女士只得

以现金支付。

1 2 3 1 5 工商执法人员

认为，购物券客观上有“代

币券”的功能，商家购物券

不找零，甚至“没收”零钱

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发放
方若强迫消费者消费，则

是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即便发放购物券的一方写
明了不找零，这种单方限
制消费行为也不具备法律

效力的。

记者调查了解到，购物

券消费问题在市民消费生

活中较为普遍，潜规则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像肖
女士遇到的这种购物消费
不找零的情形，还有一个问

题是发放方单方设置有效
期的问题。二者均属于霸王

条款。

50 元的购物券

消费 42 元不找零

工商：这是霸王条款

面对眼花缭乱的商家促销，消费者应保持警惕，理性消费，避免误入“陷阱”。

晒晒消费潜规则


